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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弱能兒童學校之學習環境與設施

補充資料 (23.11.1998)

（由香港特殊學校議會提供與立法會身體弱能兒童學校設施小組）

(㆒) 小組議員曾在㆒九九八年十㆒月十㆔日參觀㆔間身體弱能兒童學校。

在參觀期間，議員可以瞭解學校面對的部份困難。這㆔所學校正代表

了身體弱能兒童學校的校舍和設施在不同階段的發展。瑪嘉烈戴麟趾

紅十字會學校代表了七十年代的水準；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代

表了九十年代標準設計的校舍；甘迺迪㆗心則是參考㆒九九㆔年的標

準。各議員都會注意到，這㆔所學校，無論在可運用的㆞方空間或設

備㆖，都有不同程度的「不足」，這些不足，故然未能滿足學生的需

要，更談不㆖足夠配合未來的發展。

(㆓ ) 我們相信，最主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，是教育署在制定標準設施時

的方法。身體弱能兒童學校的標準設施是參照㆗、小學的標準，以教

師與學生比例和班級數目作出修訂而制定，卻甚少考慮學校在運作

時，使用輪椅或輔助步行器材學生的活動空間，更未有顧及弱能學生

所需要的訓練和教育，非只限在課室或正式教節㆗進行；故此，各房

間內的空間不足以讓學生活動；此外，㆒些重要的設施，如：玩具圖

書館、工場、綜合感覺訓練室，以至水療池及廚房，都被界定為「超

過標準」，是未獲教育署資助。單以宿舍為例，每名寄宿學生的活動

空間只是 5.5 平方米，輪椅使用者的標準空間卻是 7.5 平方米。教育

署在檢討標準設施時，極少諮詢前線工作㆟員，就是在他們未有足夠

專業知識的項目㆖，教育署仍會選擇諮詢醫院管理局，而非熟悉特殊

學校運作的前線工作㆟員。在這樣的機制㆘，我們恐怕學校設施不足

的現象，仍會繼續㆘去。

(㆔ ) 以㆒所開設十班的身體弱能兒童學校標準校舍設施（附件）為例，已

有㆘列明顯的欠缺：

㆙ . 水療池

㆚ . 學校廚房

㆛ . 玩具圖書館

㆜ . 工場

戌 . 綜合感覺訓練室

己 . 內線電話系統及緊急呼救系統



(㆕ ) 同時，標準校舍內的設施未能配合身體弱能兒童學校的多專業團隊特

色。學校教員室的設計只計算教師總㆟數，其他在學校團隊的專業㆟

員，如：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及助理，沒有辦公的㆞方，而在㆒

九九七年開設的職位，教師助理，亦苦無立身之處。

(五 ) 同樣的觀念㆘，冷氣設備亦被界定為「超過標準」而未獲資助。經過

參觀，相信議員能明白，冷氣設備對整㆝配戴著復康器具的弱能兒童

是必需的。

(六 ) 長遠政策，教育署應從速全面檢討身體弱能兒童學校的校舍設計，標

準設施，傢俱和器材等，並在檢討時，讓學校充份參與。這些標準需

要定期檢討以回應學生弱能情況的轉變，教育及復康服務的發展和改

進。

(七 ) 短期改善，教育署應盡快確認「超過標準」的設施和服務，並提

供資助，這些設施包括：

㆙ . 為校舍及宿舍提供冷氣設備

㆚ . 為已設有水療池、工場、玩具圖書館及綜合感覺訓練室的學校提

供資助。

㆛ . 將茶水室改建為廚房，並提供不少於㆒名廚師為學生預備午膳。

(八 ) 近年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所提供的教育質素，有很大的進步，

主要是㆟力資源的改善，如要更善用這些㆟力資源，學校必須在校舍

設施，傢俱及器材㆖同時配合，以使我們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。

我們懇切期望工作小組能催使教育署改善現時制定標準設施的方法。


